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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臨櫃報案非刑事案件 e化平臺作業程序 
（第一頁，共三頁） 

 
一、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函頒「警察機關受理報案 e化平臺作業要點」。 

二、分駐（派出）所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一、受理階段： 

（一）考量電話及網路之報案方式

，查證困難，為免衍生爭議

，本作業僅接受民眾親自至

警察單位報案（即臨櫃報

案）。 

（二）詢問、判別案情後，屬申報

本國護照遺失，請委婉告知

，須本人持身分證明文件或

委任代理人（以直系親屬或

配偶為限），持失主及代理

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委任書

至各直轄市、縣（市）警察

分局偵查隊申報；屬民眾遺

失身分證，請即時告知內政

部一九九六服務專線─二

十四小時線上身分證掛失

服務；屬糾紛、急難、其他

（含遺失物）等三案類，得

製發受理案件登記表；餘依

各案類規定辦理。 

（三）受理非本轄或非業管之急迫

案件，基於為民服務，應先

處置或立即轉介權責機關。 

受理員警 

進入 7.其他案類後，依民

眾報案內容，屬 17.糾紛案

件、18.急難救助案件、19.

其他（含遺失物）等三案

類，得製發受理案件登記

表；餘依各案類規定辦理。 

受理民眾臨櫃報案非刑
事案件，進入 e化系統，
點選新增案件 

（續下頁） 

點選本頁面 7.其他案類 
1.失竊汽機車類 

2.一般刑案類（含告訴乃論） 

3.（查捕逃犯類-未顯示） 

4.身分不明類 

5.失蹤人口類 

6.兒少脫逃安置類 

7.其他案類 

8.違反社會秩序類 

受理員警 

受理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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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受理臨櫃報案非刑事案件 e化平臺作業程序 

（第二頁，共三頁）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三、分局流程：無。 

四、使用表單： 

（一）受理案件登記表。 

（二）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三）員警工作紀錄簿。 

五、注意事項： 

（一）民眾臨櫃申報他國簽證、他國護照或臺胞證遺失，請以受理遺失物報案作業程

序辦理。 

（二）為達到提供優質警政服務及提供民眾上網查詢受理情形之目標，受理案件登記

表整併結合於受理報案ｅ化平臺。 

（三）受理案件登記表僅作為協助及服務民眾之受理案件登記，民眾可依受理案件登

記表所載報案人姓名、身分證字號及案號上網查詢，不作其他用途（例如：保

險理賠、請假、訴訟等）。 

二、結果處置： 

（一）員警受理遺失物報案，一律

製發受理案件登記表，其餘

各項仍應主動詢問，並依報

案人意願製發受理案件登

記表。 

（二）當場無法製表交予報案人或

報案人住居所較遠，不便再

至受理報案單位取表者，得

採事後郵寄方式辦理。 

（三）填寫工作紀錄簿。 

（四）陳核單位所長核閱。 

 

登錄各項資料，列印受理各

類案件紀錄表  

 

移請有關單位辦理或詳載相

關簿冊 

依民眾意願，製發並交予受

理案件登記表 

填寫工作紀錄簿 

所長核閱 

（續下頁） 

受理員警 

受理員警 

受理員警 

受理員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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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受理臨櫃報案非刑事案件 e化平臺作業程序 

（第三頁，共三頁） 

 

（四）基於考量電話及網路之報案方式，查證困難，為免衍生爭議，受理案件登記表

僅接受民眾臨櫃報案；對於當場無法製表時，且報案人住居所較遠或不便再至

受理報案單位取表者，得採事後郵寄方式辦理。 

（五）受理案件後續相關處置配套措施：警察單位受理臨櫃案件後，後續處置以回歸

現行各相關規定及程序辦理，例如：噪音案件轉報環保單位、救護案件轉報消

防單位、糾紛案件以登記紀錄及製發受理案件登記表處理。 

（六）查核與內部控管機制：本案將以勤務指揮中心電話抽訪、督察系統督導及業務

單位督導等查核機制，查核有無受理民眾臨櫃報案處置不當、未轉介或以本案

表單匿報刑案（例如：搶奪案以財務糾紛受理）等情事；涉及刑案匿報、遲報、

虛報等不當情事部分，逕依各級警察機關處理刑案逐級報告紀律規定辦理。 

 

 


